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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了钱想赖账？
借条内容竟凭空消失

王老太生前立下5份遗嘱，却引起家庭纷争，儿女们为遗嘱效力对簿
公堂。大儿子手握2份遗嘱，小儿子拿出3份，双方各执一词。

近日，记者从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获悉，此前，该院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最终，5份遗嘱均未获得法院认可，法院判决：王老太享有的征收
补偿利益由其3个子女按照法定继承均等分割。

王老太育有3个子女，分别是大
儿子、小儿子和女儿，王老太的丈夫
在上世纪90年代过世。王老太原居
住在一处公房，自己是承租人。
2005年，为改善生活条件，小儿子将
王老太接到自己房屋内，并将王老
太的公房出租。

2009 年 5 月，王老太写了第一
份遗嘱，自己去世后将名下的所有
财产归小儿子所有。

2014年 2月，王老太写下第二、
三份遗嘱。两份遗嘱内容相同，指
定小儿子为她名下公房的承租人。
若公房被征收，委托小儿子全权处
理，所得的征收补偿款全部赠与小
儿子。同时，小儿子也需承担自己
今后的赡养、殡葬等责任。

2014 年 3 月，王老太的心意再
次波动，与子女签订协议，约定将大
儿子夫妇户口迁入王老太名下的公
房，公房如被征收，王老太的征收补
偿款由小儿子和女儿共同支配，但
赡养责任仍由小儿子一人负责。

2014 年 9 月，王老太立下第四
份遗嘱，表示 3 月份所签的协议作
废，如自己名下的公房被征收，要求
分一套安置房到自己名下，百年之
后将这套房子留给大儿子。

2014年 12月，王老太的公房承
租人变更为小儿子。

2015年 7月，作为承租人，小儿
子与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以纯货币安置的方式共获得补偿款
200余万元。随后，小儿子自行领取
并支配全部款项。其中，转账给大
儿子 15万元，转账给女儿 25万元，
其余留作己用。

2018 年 3 月，王老太写下第五
份遗嘱，要求小儿子把公房的征收
补偿款中自己应得的一室一厅的钱
给大儿子。

2021 年 9 月，王老太过世。由
于 5份遗嘱有互相冲突的部分，3个
子女争执不下，诉至法院。

大儿子持第四、五份遗嘱，与女
儿一起将小儿子一家诉至法院，要
求分割公房征收补偿款，其中的
60%归自己所有。

小儿子持第一、二、三份遗嘱，
认为母亲生前已经以遗嘱的形式将
征收补偿利益赠与自己，所有的征
收补偿款都应归自己所有。

王老太的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又
该以哪份遗嘱为准？

静安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荣琼英
介绍，法院经审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
案件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

其一，关于王老太的遗产范围。
小儿子所持的第二、三份遗嘱实为

赠与，其主张王老太已经将征收补偿款
赠与自己，所以不存在遗产。

法院认为，赠与需要有交付行为。
王老太写第二、三份遗嘱时，公房尚未
被征收。公房被征收后，小儿子自行领
取了全部征收补偿款，王老太没有领取
款项，也不存在王老太将自己的征收补
偿款交付给小儿子的行为。

而且，从第五份遗嘱来看，王老太
已经撤回将征收补偿利益赠与小儿子
的意思表示。所以法院认定，小儿子
主张的赠与不成立，王老太可分得的
征收补偿利益为其遗产。小儿子作为
公房承租人，可分得其余部分的征收
补偿利益。

其二，最后两份遗嘱是否有效？
法律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

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
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
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
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

大儿子持有第四、五份遗嘱，主张
王老太的遗产由自己按照遗嘱继承。
这两份遗嘱都与安置房有关，但公房被
征收后，该户没有选择安置房屋，遗嘱
实际上无法执行，所以法院对大儿子的
主张无法支持。

其三，遗嘱是否符合被继承人的内
心真意？

法院认为，对遗嘱的解释需要探求被
继承人的内心真意，力求符合遗嘱愿望。

纵观本案的 5 份“遗嘱”、1 份“协
议”，可以看出，王老太意欲如何处理其
征收补偿利益，前后遗嘱内容相左，反
反复复，难以明确其真实遗愿，无法确
认王老太写遗嘱时是真实意思表示。

由于本案所涉5份“遗嘱”因各种原
因，均不能产生遗嘱的法律效力，最终，
上海静安法院判决王老太享有的征收
补偿利益由其3个子女按照法定继承均
等分割。

判决后，小儿子提出上诉，二审维
持原判。 （据澎湃新闻）

陕西宝鸡的欧先生碰到了这样一件蹊跷事儿，自己借钱给张
先生，他写了借条，当欧先生等待张先生将借款还清时，却发现借
条上的关键内容居然凭空消失了，而张先生则称概不知情，且一
直没还款。面对这样的情形，欧先生与张先生对簿公堂。

据借款人张先生说，2018年，他向欧先生借款
10万元并以本人名义出具借条，这10万是他当时帮
忙借给他的朋友秦某的。没过几天，张先生自己资
金紧张需要用钱，又从欧先生这里借款3万元，并在
原先的10万元借条上补加了3万元。然而据欧先生
介绍，他从来不认识秦某，这些都是张先生自己所
说，钱也是给了张先生，且两次借款均为现金，并没
有通过银行汇款。

欧先生说，借款三个月到期后，张先生并没按约
定时间还款。经过多次的沟通后，2021年6月1日，
张先生向他归还了 3万元，并提出更换借条。6月 3
日，张先生向欧先生重新书写 10万元借条，欧先生
将原始借条归还张先生，但留存有复印件。

据欧先生回忆，重新书写借条时，张先生自带的
签字笔所写的字迹颜色与常见的其他签字笔所写字
的颜色不太相同。欧先生中途提出让张先生换一支
笔继续书写，于是张先生使用欧先生提供的签字笔
在借条上写上了签名“张华某”。为了确定张先生借
款的事实和还款时间，谨慎的欧先生还要求张先生
再书写还款协议一份，内容包含“就张先生 2018年
10月 1日所借拾叁万元还款协议如下：张先生已于
2021年 6月 1日微信转账给欧先生叁万元，利息未
清；张先生帮秦某借的拾万元由张先生归还，还款时
间2022年2月1日”等内容。

欧先生介绍，张先生使用他提供的签字笔书写
了还款协议的具体条款，但在还款协议上最终签名
时，张先生又使用了其自带的签字笔。此次书写的
借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先生的五处签名均有一字与
其真名同音不同字，把张先生中间“花”写成了“华”，
但欧先生当时并未在意。然而没过多久，欧先生发
现借条内容完全消失，仅留下一个签名。还款协议
内容还在，但缺少签名。

面对欧先生的追问，张先生始终称自己不知情，
但表示借款一定会归还欧先生。此后，张先生一直
以工地停工等为由推托还款。无奈之下，欧先生将
其诉至法院。

一审过程中，张先生表示，还款协议中名字与自
己的名字不一致，还款协议也不是自己书写，他和欧
先生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同时也向法院提供了微信
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

而原告欧先生则表示，借款人从始至终就只有
张先生一人，并认为张先生一开始就打算通过褪色
笔，和与身份证上不相符的签名等手段逃避债务。

一审中，法院认为，欧先生应对还款协议的真实
性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欧先生并没有就此举证，所
以，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欧先生的诉讼请求。

出借人欧先生认为，这是借款人设下陷阱，故意
破坏借条等关键证据，逃避债务，他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

借条上的内容没了
仅留下一个签名

用褪色笔恶意逃债
借款人被罚1万元

在二审上诉中，欧先生
除了上交有张先生签名而无
具体内容的借条之外，还提
供了2018年10月2日他在某
银行的取款凭证。

二审期间，法官三次组
织上诉人、被上诉人到庭开
展二审调查，重点围绕对于
欧先生提供的借条和还款协
议上的字迹是否为张先生所
书写，这个双方争议的焦点
问题展开工作。

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监督庭庭长杨旭东表示，因
为第一次的借条现在只有复
印件，原件还给被告了，所以
造成一种法律上的认定困难，
没有鉴定结果，就达不到法律
所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结果。

在法官的建议下，欧先
生决定对借条上的字迹申请
司法鉴定。经司法鉴定部门
对已无内容的字条上和还款
协议上用别名代替原名的签
名笔迹，同原始借条复印件
上的正常签名字迹进行比对
鉴定，最终确认，字条和还款
协议中张华某签名与原始借
条上张先生签名均为同一人
书写，因张先生认可原始借
条的真实性，也就证明了字
条和还款协议确系张先生本
人书写。同时，原告欧先生
提供的同被告就借款问题数
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
了原告将10万元已实际支付
的真实性。

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定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
清，判决结果有误，应该改
判。最终，判决张先生在判
决书生效之日十日内归还欧
先生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应
利息，一审案件受理、二审案
件受理费、鉴定费，均由张先
生承担。

法院认为，本案中张先
生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
诚实信用原则，妨碍案件
依法审理和正常的司法
秩序，引起额外的鉴定
程序，浪费了司法资
源，应受到惩罚。张先
生确实存在这种恶意
逃债的恶劣行为，决
定 对 其 罚 款 1 万
元。张先生收到处
罚决定之后，没有
提出异议及时缴纳
了罚款。

（据央视新闻）

5份遗嘱
均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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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十余年立下五份遗嘱
到底哪个算数？
5份遗嘱互相冲突 法院判决：

5份遗嘱均无法律效力


